
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呈贡183号、190号、22号、172号、174号市政道路建设项目缺口资金项目

项目名称

呈贡183号、190号、22号、172号、174号市政道路建设项目
立项依据

为确保白龙潭安置房小区顺利回迁和保障群众出行安全，启动安置房小区周边呈贡183号、190号、22号、172号、174号市政道路项目建设，该项目位于吴家营龙四地块，道路总长约1634米，红线宽20米，双向2车道为城市支路，建设内容为道路工程、排水工程、交通工程、绿化工程、照明工程、综合管线工程等，项目估算总投资约16552.11万元。
项目实施单位

单位名称：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组织机构代码：11530121015129667E

地址：昆明市呈贡区呈祥街515号惠景园D7栋

联系电话：0871-67475449

法人代表：刘涛

经费来源：财政拨款

单位概况：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办公室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9年3月18日印发《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》（呈办通〔2019〕20号）文件，设立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为政府工作部门，正科级，下属事业单位3个，分别是昆明市呈贡区住房保障局（加挂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牌子）、昆明市呈贡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（加挂昆明市呈贡区工程项目招标投标办公室、昆明市呈贡区建设工程消防技术中心牌子）、昆明市呈贡区房产交易中心（加挂昆明市呈贡区房产档案馆牌子）。在职人员编制71人，其中：行政编制15人，事业编制56人。在职实有73人，离退休人员27人。

主要工作职责为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建筑业、房地产业、燃气行业、消防和有关建设事业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方针、政策。具体为：一是负责辖区建筑业、房地产业和燃气的行业管理工作；二是负责拟定全区保障性住房的发展规划、计划、并监督指导实施，承担辖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协调、管理和区级住房制度改革工作；三是负责辖区内村庄搬迁安置房建设、协调管理工作；四是承担辖区权限范围内的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协调、管理和占用、挖掘城市道路管理工作。五是负责权限范围内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、安全生产、文明施工、扬尘防治监督管理和建设工程消防审验工作。
项目基本概况

呈贡183号、190号、22号、172号、174号市政道路建设项目位于呈贡区洛龙街道办事处。183号路西起于规划22号路，东止于现状清和路，道路全长199.492m；190号路西起于景明北路，东止于清和路，道路全长687.442m；22号路南起火车站大街，北止于祥园街，道路全长249.024m；172号路南起火车站大街，北止于祥园街，道路全长249.024m；174号路南起火车站大街，北止于祥园街，道路全长249.024m。以上道路均为城市支路，红线宽均为20m。该项目建设有助于完善白龙潭安置房片区路网功能，改善路网连通性和区域交通微循环，为周边各类公共配套建筑的建设创造基本条件。目前，190号路、172号路、174号路、22号路已建成通车，并已通过初验，183号路面层沥青已摊铺，路灯已安装，正在开展交安设施与人行道施工。
项目实施内容

183号路西起于规划22号路，东止于现状清和路，道路全长199.492m；190号路西起于景明北路，东止于清和路，道路全长687.442m；22号路南起火车站大街，北止于祥园街，道路全长249.024m；172号路南起火车站大街，北止于祥园街，道路全长249.024m；174号路南起火车站大街，北止于祥园街，道路全长249.024m。以上道路均为城市支路，红线宽均为20m。建设内容包括道路、排水、绿化、交通、照明、给排水、电力管线工程等工程。
资金安排情况

根据《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关于批复2026年部门预算的通知》（呈财行〔2025〕80号）、《关于2026年部门预算安排的通知》（呈建通〔2026〕3号），2026年安排呈贡183号、190号、22号、172号、174号市政道路建设项目缺口资金1400000.00元。
项目实施计划

呈贡183号、190号、22号、172号、174号市政道路建设项目竣工。
项目实施成效

该项目建设有助于完善白龙潭安置房片区路网功能，改善路网连通性和区域交通微循环，为周边各类公共配套建筑的建设创造基本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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